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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2/2021_2022__E7_BD_91_

E4_B8_8A_E5_BC_80_E5_c40_232984.htm 昨天，《北京市信息

化促进条例（草案）》提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

审议。条例草案规定，利用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今后，市民要想在电子商务服务

网站开店卖货，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昨天，市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

）》提请会议审议，这是北京地方立法中首次直接涉及电子

商务。记者了解到，条例通过后，北京可能随后制定出台政

府规章，在北京注册的企业或个人网上从事违法交易将面临

封IP、取硬盘等严厉打击。 条例草案中规定，在本市从事互

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相应许可或者

履行备案手续。而利用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并在网站主页面上公开经营主体信息

、已取得相应许可或者备案的证明、服务规则和服务流程等

相应信息。不仅如此，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应当对利用其网

站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主体的身份信息、合法经营凭证和反

映交易信用状况的材料进行核查，并对相关信息做好数据备

份，便于当事人和有关部门查询、核对。 打击网上坑蒙拐骗

将有法可依 “互联网世界中也要遵守法律原则。”市工商局

特种交易处副处长陈建平态度很明确。特交处专门负责规范

利用计算机网络等特殊渠道从事经营活动，陈建平告诉记者

，“在互联网从事商品交易应取得营业执照”如果写进地方

立法，工商部门规范和服务网络交易就有了更有力的执法依



据，该项条款将直接推动政府规章的出台。据悉，这部规范

网络交易的政府规章已经酝酿多时，执法程序、执法手段、

证据标准等关键问题都将作出限定和规范，规章中特别考虑

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工商部门可能会采取封IP、取硬

盘等刚性措施打击网上坑蒙拐骗行为。 目前，工商部门已经

初步解决在网络世界中“发现目标、精确定位”的难题。市

工商局在全国率先建成的电子商务监控系统，可以在网上自

动搜索北京市企业开办的经营性网站。初步筛选出的6万多个

北京电子商务网站受到该系统的监控。该系统重点监控内容

是虚假广告、传销、不正当竞争、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在

文字内容自动监控的基础上，逐步向图形、动画、音频、视

频等内容监控发展。据悉，发现无照经营也将是该系统发展

的方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